
國立岡山農工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9年 2月 16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依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辦理。 

二、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積極處理本校學生重大違規事件，維護校園秩序。 

（三）透過理性管道，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 

（四）揚善止惡、賞罰公正，發揮民主法治教育精神。 

三、組織： 

（一）本校為公正處理學生重大獎懲事件，特成立「國立岡山農工獎懲委員會」，簡稱獎懲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設置固定委員十三人，由學務主任擔任會議召集人兼主任委員，負責主持會議，

生活輔導組組長為執行秘書，負責文書作業之處理。另有進修部主任、主任教官、輔

導教師(含進修部)代表各一人。教師代表(含進修部)共四人，由校長遴聘之。家長會

代表一人，由家長會推薦之人選擔任。學生代表(含進修部)共二人，由學生班聯會推

荐人選擔任。以上十三人為無給職，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三）除固定委員外，本會議召開時亦設置浮動委員若干人，由會議召集人邀集當次會議討

論重大個案之當事人所屬的班級導師及輔導教官擔任。浮動委員不定額無任期，由會

議召集人於會議前一週告知。 

〈四〉會議召開前，會議召集人得視獎懲案件之情節，邀請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學生

代表乃至於個案當事人、相關人列席陳述。 

（五）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辦法」規定，本會委員不得

兼任學生申評會之委員。 

四、適用範圍： 

    凡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規定因行為優良獲記大功以上獎勵者，或重大違規事件記大

過以上處分者，依本要點提獎懲委員會會議。惟事跡、證確鑿者，直接依獎懲實施規定

獎勵或懲處，不需另召開獎懲會。對留校查看及輔導轉學與否，仍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

要點辦理。 

五、實施細則： 

（一）會議召開前，執行秘書需備妥本次會議委員、列席名單及審議事項，陳請 校長核可後 

      召開。 

（二）獎懲會委員與獎懲事項有直接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並由校長另聘代理委員，就該 

      獎懲事項代行職務。 

（三）本會須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始得決議，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 

（四）本會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應給予學 

      生當事人或家長、監護人及事件關係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 

（五）本會完成學生重大獎懲決議後，應作成決議書(格式如附件)，記載事實、理由及獎懲 

      依據，以專函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並附記如有異議，得依本校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於決議書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出申訴。 

（六）決議書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 校長如認為決議不當時，得退回本會再議。 

（七）獎懲委員會之決議、表決及會議中其他委員之個別意見，對外應嚴守秘密，涉及學生 

      隱私或個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保密。 

（八）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除會同導師、輔導教師追蹤輔導外，對於確有悔意並 

      有具體改正表現者，得依悔過銷過辦法，協助學生辦理銷過遷善。 

（九）特殊個案必須長期輔導者，除由輔導室加強輔導外，必要時，得要求家長協請社會輔 



      導單位或醫療機構共同協助學生，進行行為導正。 

 

 

 

國立岡山農工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編組暨職掌表 

單位 級職 職掌 

學務處 召集人兼主任委員 經生輔組簽擬召開獎懲委員會議。 

教官室 副召集人 綜理督導並參與獎懲委員會議討論之 

教官室 執行秘書 呈請召集委員召開獎懲會議事宜 

進修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輔導室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三年級導師代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二年級導師代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一年級導師代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進修部代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學生代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進修部學生代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家長代表 當然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相關科系主任 列席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班級導師 列席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輔導教師 列席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任課教師 列席委員 參與獎懲委員會議並討論之。 

 


